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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三、二、一，新年快樂！」，歡樂的倒數聲，送走了紛紛擾擾的民國九十五年，

時序進入民國九十六年，拋開憂慮、展望未來是大家共同的願望；然而對於部分等待退休修

的軍公教人員而言，令人憂心的事似乎並沒有隨著台北 101大樓令人炫目的煙火煙消雲散，
政府刪除軍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利率的爭議仍然沸沸揚揚，從去年三合一選舉開始延燒至今年

都還不見罷休，儼然成為執政黨的燙手山芋，如何圓滿落幕，考驗著主事者的智慧。實則，

軍公教人員退休後的生活照顧涉及許多公共政策、社會福利及國家財政公平分配的複雜問

題，需要綜合全國各領域的專家才得以完整考量，本文僅由此例子為出發，簡單介紹法學領

域中對這個問題的一個思考點，提供讀者參考。 
 
由刪除軍公教優惠存款利率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國家的一舉一動牽涉到人民的生活層

面甚廣，國家若要變動既有的法秩序，除了在目的上要正當以外，在手段上更須考量到可能

對人民造成的影響或衝擊，特別是在國家提供人民利益或保障的領域，由於人民對於既存的

優惠或利益措施可能產生信賴，並且基於此等信賴進而安排其生活，因此，要求國家在變動

既有的法律秩序之際，對於人民因信賴既有的法律秩序所為的生活安排，不可以視而不見，

必須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乃是法律上所稱「信賴保護原則」的出發點。一般而言，法學上探

討信賴保護原則，大致上認為其成立要件有三：必須存在信賴基礎、主張保護之人應有信賴

表現、並且其信賴需值得保護。 
 
首先，所謂信賴基礎就是，人民所信賴的必須是正式對外宣布的、有拘束力的國家行為。

一般來講，可以構成信賴基礎的有具體的行政決定、法律、法規命令等等。例如，由稅捐稽

徵處所發給的退稅通知書，市政府核發的建築許可執照，或者是「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

優惠存款辦法」及「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規定退休公務員可以享

有百分之 18的優惠存款利率等等，都可以作為人們信賴的基礎。更進一步說明，所謂得作為
信賴基礎的國家行為必須具有拘束力，也就是國家透過這樣的行為，是為了達到規範人民權

利義務的目的，而不是沒有拘束力的宣言，或者是遠景式的計畫，或者為了安撫民心的各種

政府官員演說、政策宣告、或者信心喊話，更遑論是機關首長在接受記者提問時所回答的談

話內容，這些都不足以構成人民信賴的基礎。例如：財政部長在股市低迷的時候，向投資人

信心喊話、氣象預報今年春天多雨水等等，凡是這類沒有強制效力的言論或作為，都沒有辦

法成為人民主張信賴的基礎。 
 
第二個要件是「信賴表現」，也就是人民因為信賴某種國家行為，並且本於這個信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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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上的安排或計畫，這種具體表現的行為我們叫作信賴表現。人民在信賴了某個國家行

為之後，下一步動作可能就是依照他的信賴去安排接下來的生活，例如：在取得建築執照以

後，開始著手購買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委託建築公司設計建築物；過去在動員戡亂時期，

金馬地區役男依當時兵役法施行法之規定，經編入民防自衛隊服勤，並接受軍事訓練完畢者，

得申請檢定為已訓國民兵，若某甲因為信賴上開法令之規定，以取得已訓國民兵為目標，自

願加入民防自衛隊並接受訓練，則可謂已有信賴表現。法學上之所以要求人民有信賴表現，

其實不外乎是出於誠信原則之要求，並且適度的限縮得主張信賴保護的範圍。因為，國家的

一舉一動牽涉到人民的生活領域非常廣泛，一個法令的修正可能同時影響到數千數萬的人，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因法秩序的變動而受到不利的影響，必須因為信賴了國家的行為，並且

基於這樣的信賴而有改變他生活計畫的行為才可說是有了信賴表現。 
 
信賴保護原則最後一個要件就是「信賴要值得保護」。如前所述，信賴保護原則的來源其

實就是要求國家的行為要符合誠信，不得朝令夕改，導致人民無法措其手足。相對而言，主

張信賴保護原則的人民也同時要受到誠信原則的規範才算公平。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會認為主

張信賴保護的人不符合誠信呢？法學上的描述是主張信賴保護的人原則上應該是「善意」。其

中第一種情況是，國家行為的作成是由於人民提供錯誤的資料（例如：詐欺或脅迫）所導致，

既然國家行為的錯誤是人民所造成，那麼嗣後國家要改變這一個錯誤情況，就可以不需要考

量人民的信賴。簡單的說，今天這樣的局面，是提供錯誤訊息的人民咎由自取，因為如果一

開始人民不提供錯誤資訊，國家就不會因此做成錯誤的決定，人民如果對這樣一個欺騙所得

國家行為產生信賴，進而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安排，日後國家發現而將這樣的決定廢除，並不

需要考量到人民的信賴保障，因為這個時候不是國家蠻橫，而是人民不夠厚道了，例如：未

滿十八歲的青少年為早日享受馳騁的快感，偽造身份證，虛報年歲參加機車駕照考試，如果

承辦公務員一時不查，准許其參加考試並獲得駕駛執照，日後若經舉發或監理機關自行發現，

則可將原核發之機車執照予以撤銷，相對人不得主張信賴保護。 
 
第二種情況是，國家的決定有瑕疵，而這樣的錯誤是任何一般人都可以發現的錯誤，無

須經過具有專業知識之人或辦理相關業務的公務員的判斷，任何人一看到這個決定就知道國

家搞錯了，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結果是不可能會發生的，有可能是處理公文的機器故

障或是粗心的公務員在上班時打瞌睡精神萎糜所導致等等，在法學上稱這種錯誤是「宛如貼

在額頭上的錯誤」，形容的甚為貼切。例如，納稅人拿到稅捐機關的退稅通知單時發現，原本

應該退稅 1000元，但是在退稅通知單的金額欄上卻硬生生地明顯多出了好幾個零，這個時
候，我們是不是可以因為信賴這個退稅通知，認為即將多出一筆為數不小的意外之財而預先

的大肆採買物品？在法學上，這樣的主張往往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一個國家行為在外觀

上有明顯的瑕疵，而這樣的瑕疵又是人民可以輕易察覺的時候，與其說人民是因為信賴這個

國家行為而去做他的生活安排，倒不如說人民是想利用這樣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大撈一

筆，這樣的行為不符合誠信原則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給予信賴保護，國家可以任意的改正

這樣一個明顯錯誤的決定。 
 
在討論完信賴保護成立的要件以後，接下我們要進一步的追問：信賴保護原則到底要求

國家應該給予我們怎樣的保護？也就是說，符合上面所述要件的人，應該要獲得什麼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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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呢？答案其實並不難想像，不外乎就是要求國家維持原狀不予變更，或者是請求國家賠

償因此所受的損失兩種方式。然而，這兩種保障方式卻不是可以由人民或國家任意選擇的，

在決定是採取現狀維持或者是損害賠償時，我們要考量的重點在於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間的

權衡。首先，在保障私人利益的需求大於公共利益保障的情形中，國家應該優先保障人民的

信賴利益，也就是應該維持既有的決定不加以變動。需要特別一提的是，在法律變更情形中，

若要求國家因考量人民的信賴保護而不對既有的法秩序作任何的變動，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因為法律規定必須要隨著時代的社會環境有所調整，一個法規在制訂時應有其社會背景的需

求，然而事過境遷後，當時所考量的情況可能已經不存在，因此舊有規定存在的正當性基礎

已經動搖，如果要求國家因考量到人民對舊有規定的信賴而不改變已經過時的法規，整個國

家將停滯不前，法規範不合時宜就像是使國家穿上了不合身的衣服一般，阻礙國家的發展與

進步。因此在綜合考量人民的信賴利益及法規變動之需求以後，一個可能的折衷方案就是要

求國家訂定「過渡條款」，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仍有調整其生活的緩衝時間，降低因為法規變

更所造成的損害或適應不良。 
 
在公共利益的需求比較大的情況之下，為了公共利益的維持，法律秩序仍然必須要變動，

無法為了私人的利益而堅持維持現況，這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可說是一個貼切的說明。

舉例來說，某甲向台北市建築主管機關聲請在山坡地建築廟宇，某甲的開發聲請符合當時山

坡地開發許可標準，依照相關規定主管機關應該核准其開發之聲請，但是在審議開發案的過

程中，主管機關基於山坡地開發標準過於寬鬆，導致山坡地濫墾的情形嚴重，為了有效進行

水土保持，於是重新訂定山坡地聲請開發的許可標準，使山坡地核准開發的條件更加嚴格，

某甲的聲請案並不符合新的開發標準，這時候主管機關就面臨了以下這個難題：究竟應該依

照舊標準准許某甲的申請或是依照新標準拒絕某甲的聲請？或許讀者心中自有一把尺，在這

裡筆者僅提供自己粗淺的看法，在本案中，代表公共利益的主管機關所要維護的是山坡地的

永續利用以及下游居民的居住安全，由於山坡地一經開發利用，其對於環境的影響可說是永

久而且難以回復的，因此這個案子中，筆者認為主管機關可以基於維護重大公共利益的理由，

依據新的山坡地開發核准標準拒絕某甲的聲請案。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不是說在這種情

況下人民不能獲得任何保障，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心血付諸流水，這個時候取而代之

的就是，要求國家對於因此導致的人民損害給予金錢上的補償。再以上述聲請山坡地開發許

可案為例，如果主管機關在聲請開發許可的審議過程曾經先依據舊有的開發許可標準核准某

甲的聲請，某甲於是開始著手準備興建廟宇的建築材料及機具，與建築廠商簽定委託興建契

約，並向善男信女募集建廟善款，然而，日後山坡地開發核准標準變更，轉趨嚴格，主管機

關認為某甲所興建的廟宇有破壞水土保持的危險，因而想要廢止原核發的許可執照時，如前

所述，由於此時主管機關有其正當的公益考量，因此筆者認為，此時主管機關固然得將原決

定廢止，但是對於某甲因為信賴原處分所花費的金錢不可以視而不見，依據信賴保護原則要

求，主管機關應該予以適當的金錢補償才是。 
 
在法學中，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衡量一直是令人頭痛的問題，然而，就算是學富五車的

法學教授也不見得能精準判斷，因為這通常並不是法學上的邏輯推演可以解決的，在具體個

案的判斷上，需要的是對於現實生活有敏銳的觀察力以及豐富的生活交易經驗，如此才可以

完整的考量人民可能遭受到的不便或不利益，同時也要有專業的知識才能判斷可能牽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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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為何，以及准許或拒絕人民的聲請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就以曾經喧騰一時的台北

101大樓興建案為例，如果台北市政府想要改變原來所核准興建的樓層高度，在公益與私益
的衡量上，就必須同時考量到 101大樓高度對於飛航安全的影響程度，以及建商在取得台北
市政府核准興建的執照後所投注的人力及物力，兩者之間的權衡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 

 
最後，回到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存款優惠利率的問題，據報載，政府為照顧退休公務員，

每年花在優惠存款利率的國庫支出約 565億元，佔據國家總預算的 2.76％，對於國家財政而
言是不小的負擔，當初給予軍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利率之理由是基於國家對公務人員有生存照

顧的義務，加上當時民國五、六零年代經濟蕭條，公務員薪資微薄，難以維持其退休後之生

活，因此給予退休金優於一般人的存款利率；然而，時至今日，公務人員薪資數度調整，與

一般公司行號相較，公務人員的待遇與福利皆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如依據考試院之

說法，18%的優惠存款利率使退休人員的薪資替代率超過 100％，也就是說，退職人員每月所
得高於在職人員，則如此不公平的現象的確需要改革。然而，如前所述，在國家變動舊有法

秩序的時候，對於人民的信賴不可以置之不理，因此雖然優惠存款制度有重新檢討的正當性

與必要性，但是仍應盡量選擇對人民衝擊較小的方式為之。因此，由主管機關或立法機關訂

定過渡條款，逐步縮小適用範圍是可以贊成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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